
香港移交 10 週年情勢研析 

 港府自我限縮，中國強勢介入，「高度自治」質變 
 「人大釋法」凌駕基本法，箝制香港發展 
 陸港經濟融合，香港經濟風險隨而增高 
 司法獨立性屢受衝擊，損害法治基礎 
 「自我審查」心態蔓延，框限新聞言論自由 
 國際投資未撤離，惟關切民主與法治的維持 
 臺港民間往來熱絡，官方互動仍待加強 
 175 件爭議事件考驗中國「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一、整體評析 
香港移交至今年七月將屆10年，在1997年到2003年間，中國努力克制，

不明顯干預香港事務，以維持「一國兩制」國際宣傳效果。但是， 2003 年爆

發「七一」50萬人反對訂立「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大遊行之後，中國即緊縮對

港之管治，介入香港事務日益明顯，尤以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握有對基本

法最後解釋權及修改權，緊緊箝制香港的政制發展，加以港府對自治權的自我

限縮，令香港政治被港人稱為「鳥籠民主」。惟港人對民主訴求仍堅持，有關特

首及立法會全面普選的路線圖及時間表將是未來香港政局的爭論主題，也是國

際關切焦點。我方已一再表明願與港人分享臺灣的民主發展經驗，協助香港民

主化進程。 

    整體而言，香港經濟表現已與中國經濟成長態勢密不可分，部分中國挺港

措施也發揮效果。但是，包括被邊緣化危機、中國經濟波動的風險以及陸港經

貿交流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等，均是經濟亮眼表現背後所須面對的艱鉅挑戰。 

    香港社會在移交後，表面並無大改變，但是面對與中國有關的議題而衍生

的「自我審查」心態，卻悄然蔓延在社會中，其中又以傳媒界的「自我審查」

現象令人擔憂。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針對中共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為長期檢視

香港「一國兩制」模式運作的指標，發現僅依據公開的資料，中國違反「一國



兩制」承諾的爭議事件已達175件。我們將此175件事件經精簡分類後編成事

例表（請參見陸委會網站），參照這些事例表，更能了解由於中國威權政權本質與民主

政治的矛盾，致難以信守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也令香港民眾的

部分權利甚至比移交前更受到箝制。 

謹將這10年來的之香港整體情勢發展評析如下： 

 

二、分項評析 
（一）港府自我限縮，中國強勢介入，「高度自治」已質變 

香港移交後，曾歷經樓市股市泡沫化、亞洲金融危機、SARS風暴、「七一」

50 萬人抗議制定「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大遊行等諸多事件，令港人對港府的

管治能力不滿，即至曾蔭權接替董建華繼任特首後，情勢較前和緩。惟10年來，

由於港府對自治權的自我設限，也由於中國強勢介入香港事務，已令「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內涵產生實質的變異。 

    港府自我限縮，令「高度自治」無法堅持。基本法雖然賦予特區政府高度

行政權，但港府卻時常表示「香港非獨立政治實體，大陸中央對香港有主導權」，

因此重大政策必須先獲中央同意，才進行公眾諮詢。又如在中國發生疫情及食

品安全問題時，港府卻以「一國兩制」、「不想破壞（中國）招牌」等理由強調權

限分際，靜待中國發布禁令再與之配合。港府對行使自治權的自我設限，已引

當地發輿論發出「特區政府自動放棄高度自治，與中央逐漸剝奪香港的高度自

治，效果是一樣的」的不滿與警告。 

    中國強勢介入香港事務，也令「高度自治」無法維持。2004年8月間，「港

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公開表示，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不會讓，中央不會放手。

無論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放手」，鮮明的詮釋北京對香港的緊控政策。2003

年「七一」50萬香港人大遊行的規模與引發的民怨，中國在震驚之餘，隨即調

整對港策略，改組對港工作部門組織與人事，以「人大釋法」框定政改範圍及

時程，介入立法會、特首選舉，攏絡分化民主派，緊縮管控香港局勢。其中「人

大釋法」對香港自治的影響最令人關切，由於「全國人大」有對基本法的最終

解釋權，如果濫用，就會破壞香港「高度自治」。例如在 1999年「人大釋法」

http://www.mac.gov.tw/big5/twhkmc/faq/qa2.htm


案中推翻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這種由「政治」程序做為香港司法「終審」的

操作手法，嚴重損害香港司法自治權；在2004年，中國又主動釋法，粗暴否決

港人熱烈討論中的普選方案，損害香港的政治自決權。在 10周年前夕，「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更強悍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權的，中央

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諸如此類作為及言論，具體證明中國對香港「高度自

治」的承諾已跳票。 

 

（二）陸港經濟融合成為趨勢，但須面對若干挑戰 

香港在移交中國前，經濟發展均保持一定水準。「九七」後，由於受到亞

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復因全球經濟大環境不佳，SARS疫情爆發，以及自身經濟

轉型問題，香港經濟每下愈況，並出現通貨緊縮，港人對於經濟前景的信心亦

逐漸動搖。失業率更一度超過8%。隨後在全球景氣轉好，以及中國刻意釋出多

項經濟優惠措施協助下，經濟出現復甦跡象。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表現與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密不可分。「九七」前，香

港的製造業即不斷移往中國大陸，從而使香港轉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

香港移交中國後，與中國的經濟融合仍然是左右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

為穩定香港政治、安撫香港人心，在香港經濟低迷之際，釋出多項優惠措施，

包括：與香港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陸續開放共49個城市居民赴

港「個人遊」、放寬香港銀行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的範圍，及近期的准許中國金

融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等，而由中國華南各省發起的泛珠三角合作也納

入香港，中國與香港兩地融合更形迅速。 

    雖然香港一般輿論認為，兩地經濟融合屬必然趨勢，也對香港經濟有益，

但是仍有若干意見提出質疑。有論者謂，香港經濟「中國化」將令香港喪失固

有國際化都市的特色，減損競爭力；也有意見指出，香港的經濟價值將因對中

國經濟的進一步依賴而貶值，甚至會影響自治空間。另外，部分學界及專業人

士認為，CEPA實施成效不彰，零關稅幫助有限，服務業及相關專業人士在中國

市場仍面臨許多限制及高投資門檻，而「個人遊」受益者只限於遊客集中的區

域，弱勢的低下階層難享成果。 



輿論指香港未來經濟的發展仍面臨不少挑戰。如香港面對廣東等地的競

爭，「被邊緣化」的危機浮現；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1991~2001 年衡量貧富差距指標的吉尼

係數值呈上升趨勢)，也會影響社會穩定。另，空氣污染長期困擾香港，屢為外商垢

病，且危及經濟發展，但因多數污染源自中國，不易協調處理。值予注意的是，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研究指出，中國若發生貿易戰、投資大幅縮減及及金融不穩

定等現象，將導致香港經濟成長在兩年內累計減少3至6個百分點。此顯示如

何因應中國經濟波動的風險，是香港致力與中國融合時，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若干輿論分析，香港必須能有效處理伴隨陸港經濟融合而來的挑戰，並且維繫

其自由市場及健全法制等傳統優勢，方能確保其競爭力，維持經濟增長。 

 
（三）司法獨立性屢受衝擊，損害法治基礎 

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是香港過去維繫經濟穩定繁榮的基石，然而，自移交

以來，陸續發生許多爭議案件，一再打擊香港司法的公平性及權威性，連帶影

響司法公信力。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案件多與中國因素有關，若干國際觀察組織

指出，中國的政治干預已影響到香港的法治精神，並調降香港營商環境及法治

素質的評比。 

在若干案件中，中國因素影響香港法律的確定性、公平性。例如「胡仙案」

中，前星島日報負責人胡仙涉嫌詐欺，但輿論質疑由於渠與中共高層關係良好

而未遭起訴、「新華社香港分社」違反私隱條例亦未遭到起訴、「人大釋法」推

翻香港終審法院對港人在中國非婚生子女居留權的判決、港府檢控單位對在「中

聯辦」門外靜坐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控以「阻街」罪名、中國公安部門越境到

香港執法問題等，在在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的威信，令香港司法獨立性蒙上陰影。 

 

（四）「自我審查」心態框限新聞言論自由 

與移交前相較，香港社會發展表面上並無影響。「馬照跑、舞照跳」，旅遊

業仍蓬勃，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中國及港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過遊行抗議中

國或港府的作為，法輪功仍可有限度的活動。但是在表相下，實質影響已在發

生中，例如各行業對於涉及中國議題所衍生的「自我審查」心態，就嚴重侵蝕

了「高度自治」的基石。 

    移交以來，中國表面上未在香港實施新聞審查制度，但卻藉由中資機構收



購香港傳媒股份、授與傳媒所有人虛銜、壓迫時事節目主持人辭職、禁止中資

企業在批判中國的媒體刊登廣告、禁止批評中國的傳媒赴中國採訪等方式，牽

引傳媒報導方向。就在2007年初，香港記者協會對新聞從業者進行的民意調查

顯示，有 58.5%的受訪者表示新聞界的自我審查較移交時嚴重，尤是在面對中

國負面消息時，如有關政治異議人士、法輪功活動，或臺灣、新疆、西藏的政

治新聞時，情況更顯著。該協會擔憂北京與港府以「溫水煮蛙」方式，最終將

窒息香港新聞言論自由。 

此外，批評港府或中國的集會遊行活動雖然仍可舉行，但卻常遭阻擾。例

如泛民主派舉辦活動時，由於保險公司「自我審查」心態，不願意承保，以致

在申請場地程序上產生困難，又或已獲准舉辦活動，可是在街頭募款和宣傳的

許可卻遲遲未獲批核，使得前期作業無法如期展開。種種以行政手段技術性干

擾的行為，亦將侵蝕香港的集會遊行自由。 

 
（五）國際投資未撤離，惟關切民主發展與司法獨立 

目前駐港外國代表機構共有57個總領事館，56個領事館及5個官方認可

代表機構。世界經濟論壇指香港經濟競爭力為全球第11位，瑞士洛桑國際管理

學院則評為全球第2位，傳統基金會更連續第13年將香港列為世界最自由經濟

體系之首。 

    國際仍然關注中國干預香港事務對「一國兩制」的損害，尤其是「人大釋

法」危害司法獨立、普選未能落實阻礙民主發展及傳媒自我審查的問題。在美

國國務院發布的各期「全球人權報告」及香港情勢報告，持續批評「人大釋法」

破壞自治權，質疑中國維持香港法治與自治承諾的誠意。而英國、歐盟公布的

香港情勢報告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報告書，也都提出相似的憂慮。 

美國曾以「礦場內的金絲雀」比喻香港為中國的民主試驗場，指出香港若

能成功進行政制改革，將對中國其他地方的民主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反之，若

北京強行壓制香港的民主進程，可能為中國帶來不穩的局面。美國甚至明示香

港的民主進程若倒退，將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而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亦公

開表示，對香港的印象是「一國兩制」下所承諾的高度自治正在減弱。他們警



告，如果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兩樣，則依據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

案」在「出口管制」上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的特殊安排將予以廢除。 

 

（六）陸港互動頻繁，社會新問題隨而衍生 

香港自移交以來，中國與香港兩地的人員往來、經貿合作、基層建設的連

接日趨密切。雖然有如「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的意見表示，

北京一再挺港措施，已惹地方眼紅，就算中央願意協助，香港也應有政治智慧

不要再向北京提出太多要求。但中國除前述所提多項經濟挺港措施促進陸港融

合外，更積極安排香港公務員、社團精英、各級學校師生參加國情體驗旅遊活

動，期望加速香港融入中國。惟陸港兩地融合，也為香港社會帶來新問題。 

個人遊衍生的治安問題，備受關切。中國在2003年開放香港個人遊後，目

前已有49個城市，近3億居民可利用個人遊方式赴港旅遊，根據港府公布的資

料，累計赴港個人遊的旅客已達1720萬人次，在2004年至2006年期間，為香

港帶來227億港元的收入。 

然而，個人遊也為香港帶來新的社會治安問題。例如中國人士藉由「個人

遊」在港逾期停留，衍生搶劫、竊盜、乞討、賣淫等，以及中國孕婦藉由「個

人遊」赴港產子佔用醫療資源等問題。 

新移民的融合，是另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現行每天有150個名額供中國

人士移居香港，據香港大學社工系教授周永新統計，自1985年到2005年，持

單行證赴港的中國人士已達86萬人，但陸港兩地民眾在教育內涵、法治觀念、

政治意識、生活觀念上的差距仍大，新移民的加入，不僅衝擊香港原有的社會

體制，而龐大且陸續增加的中國移居人士也增加了香港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

港人與中國新移民間的嫌隙。 

 

（七）臺港民間往來維持熱絡，官方互動仍待加強 

我在香港移交後，將香港定位為有別於大陸地區之「特別區域」，就是希

望臺港人民往來，維持原有的直接方式，並進一步全方位推動臺港關係發展。

故在香港移交以來，臺港民間往來維持熱絡，香港也仍是兩岸經貿及人員往來



的重要中介地，但在官方往來方面則有待加強。 

1997年全年臺港貿易金額約為307億美元，2006年升至391億7千餘萬美

元，臺港目前互為對方之第4大貿易夥伴。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由1997

年的114億美元，增至2006年的216億2千餘萬美元。香港的金融中介功能也

不容忽視。許多在中國的臺商利用香港銀行體系進行資金調配，到2006年，在

港臺資銀行已有15家，在港上市的臺資企業也已近50家，對在港臺資企業的

服務與支援，已是政府新課題。 

    我政府為促進香港各界人士了解臺灣自由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的經驗，亦

廣邀香港各界人士來臺參訪及觀選，期使渠等實地了解與親身體驗臺灣社會民

主多元發展與經濟開放進步之風貌。故近年來，政府持續推動放寬港人入境相

關規定，如可由網上取得入臺證、香港社團來臺慶祝國慶申請入出境證件可享

有免費優待、來臺工作人士之子女可就讀外僑學校；宣布歡迎香港中資媒體來

臺駐點；加強對香港在臺學生之照料與服務以及吸引港澳生來臺就學等措施，

均使臺港民間往來更形密切。這10年間，臺灣赴港人員由189萬6千餘人次增

至2006年295萬5千餘人次；香港訪臺人數亦由17萬7千餘人次，增加到2006

年的33萬3千餘人次。我亦爭取到在香港機場內設立櫃臺，為往來兩岸三地旅

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相較於民間往來的熱絡，臺港官方往來較不易取得進展。港府原以體制

外、民間性質的「特首特別顧問」作為與我駐港機構溝通的管道，2002年始改

由體制內的「政制事務局」與香港事務局溝通，但基本上，臺港雙方實無正常

的官方往來。目前港府對於其官員訪臺仍有顧忌；對我次長級以上官員港簽之

簽發常常刁難，偶或要求我官員簽署不合理的簽證條件，或常延宕至「行前」

始發給入境證或要求到香港機場取證，此舉不僅有損我方尊嚴，更妨礙我官員

行程。以臺大學生李建誠因為在 WTO 部長會議抗議活動中遭拘捕起訴一案為

例，事發之初，陸委會游副主委盈隆即預備前往香港探望李生，但及至李生返

臺，游副主委的港簽仍未獲簽發。此外，對於簽發我方駐港工作人員工作證，

也時見拖延或不合理之要求。 



雖然如此，我政府仍秉持善意務實及服務的精神，對於在臺發生突發事件

的香港民眾，均主動提供協助，例如 2002 年的華航澎湖空難事件、2003 年香

港在臺的旅遊團疑似感染SARS事件、2004年九份車禍、2007年的阿里山車禍，

都是秉持這樣的精神給予協助。但前述急難救助過程，如果港府在臺設有辦事

機構，整個救助過程將更為快捷，因而，我政府多次呼籲港府儘速來臺設立辦

事機構，以便為臺港兩地民眾提供更佳更便捷的服務。 

今年3月，曾蔭權先生連任第三屆特首，我政府期望曾先生在無競選連任

壓力下，能務實推動臺港交流，促進兩岸和平穩定關係的發展。 

 


